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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檢送本部訂定「勞資雙方簽訂離職後競業禁止條款參考原

則」一份如附，並請轉知轄內各工會及事業單位，請查照

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勞動局、宜蘭縣政府勞工處、新北市政府勞工局、新竹縣政府勞工處

、苗栗縣政府勞動及社會資源處、彰化縣政府勞工處、雲林縣政府勞工處、嘉義

縣社會局、高雄市政府勞工局、屏東縣政府勞工處、花蓮縣政府社會暨新聞處、

臺東縣政府社會處、澎湖縣政府社會處、金門縣政府社會處、連江縣政府民政局

、基隆市政府社會處、新竹市政府勞工處、臺中市政府勞工局、嘉義市政府社會

處、臺南市政府勞工局、桃園市政府勞動局、南投縣政府社會及勞動處、科技部

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、科技部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、科技部中部科學工

業園區管理局、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、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中港分處、

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屏東分處、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臺中分處、經濟部

加工出口區管理處高雄分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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